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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田宅的亲邻典主先买权制度，在宋金元时期已很成熟；考察清末民初的民 事 习 惯，这 一 制 度 似 乎 仍 在 行 用

且行用较彻底，但在清末的陕西紫阳县，却颇淆乱。对这类争讼，紫阳知县有的受理，有的不受理，有的虽受理却委

托保约处理，甚至有知县声称清朝买卖田地 “并无先尽户族承买之例”，更有声称在清朝 “卖业先尽亲房，久干例禁”

者。缘在亲邻典主先买权常被人作为卡勒业主的理由，故清朝有地方大员以此为由，要求禁约亲邻先买习俗。由此可

见，清朝虽有此习俗，但无此法例；虽有条禁制，知县们却并不着意实行，不见因此而被定罪、杖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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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档案馆藏清末紫阳县正堂１０６１卷档案，

１９８８年从紫阳 县 征 集 进 馆。其 中２７７余 卷 为 司 法

档案，起 于 同 治 二 年 （１８６３），终 于 宣 统 三 年

（１９１１）。其所包含的１９３０多起案件，多为 田 土 纠

纷，涉及土地买卖、租佃、典当等。其文书内容主

要为当事人的诉状、批词、判语、差票等。本文拟

对其中涉及亲邻典主先买权的案件进行分析，并将

其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实践情况及前朝制度，略作

比较。
先买，指当事人出卖田宅前，必须先遍问享有

购买优先权之人，只有在这些主体不想承买之时，
方可将田宅卖与他人。考察清末民初的民事习惯，
不动产买卖和典押时，先买的习惯十分常见，可见

诸许多区域，① 如福建、江苏、湖北、湖南、安徽、
直隶、河南、陕西、吉林等地。在土地买卖中，１．
亲房或亲族拥有第一先买权，而在亲族内部，又遵

循先亲后疏的原则；２．如地已典出，典当主一般

拥有第二位优先权，在湖北的汉阳、京 山、通 山，
他 （指典当主）甚至 居 于 亲 房 之 先；３．如 地 未 典

出，则地邻一般拥有第二位优先购买权，但地邻的

先买权不如亲族普遍，且很不稳定。②

据施沛生编 《中国民事习惯大全》，在陕西省，

不动产买卖有 “卖业先尽亲族、地邻、当主、原业

主”习惯。但各地情形不同，共分４类：

１．尽亲 族 （陕 西 华 阴、华 县、神 木 等 县 习

惯）；

２．先尽亲族，次尽地邻，再尽 当 主 （陕 西 汉

中道属二十四县及扶风县习惯）；

３．先尽亲族，次尽当主 （陕西栒邑县习惯）；

４．先尽亲族、地邻，次尽老业 主 （陕 西 雒 南

县习惯）。③

１９３０年５月，前 南 京 国 民 政 府 司 法 行 政 部 编

《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所载陕西栒邑县、雒南县

物权习惯，④ 与 前 引 《中 国 民 事 习 惯 大 全》同；所

载紫阳县习惯，有 “许成及合同清单” “顶佃田亦

有能回赎者”两 条，⑤ 未 涉 及 亲 邻 先 买 事 项。不 记

载只是记述方式问题，紫阳县习惯已经包含在汉中

道二十四县⑥ “先 尽 亲 族，次 尽 地 邻，再 尽 当 主”
习惯中，具体内容为：“出卖产业，须先尽让亲族；
亲族无人承买，再尽地邻。若所卖产业，曾经出当

者，并须尽让当主。必均无人承买时，始能卖与外

人。”⑦ 但紫阳县司法档案所反映的，似乎与此有较

大矛盾：诉状中说紫阳 “本有先尽亲房户族以及当

主、连畔之风”（至少写状人认为如此）；知县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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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却说清朝卖产 “并无先尽户族承买之例”，有的

更声称 “卖业先尽 亲 房，久 干 例 禁”。表 现 在 对 涉

及先买权诉讼的态度上，也很不同。有的受理，有

的不受理，有的虽受理却委托保约处理，与我们对

先买权惯例 通 行 于 陕 西 各 地 甚 至 全 汉 中 地 区 的 印

象，不相符合。下面笔者就清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至

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的１７年中，紫阳县５任知县处

理这类争讼的情况，加以分析。

一、吕知县、马知县不受理———谕约保处理

１．吕知县不受理当主抑买案

《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王文美告杨秀考、杨 秀 举

贪买卡勒状》⑧：
新具告状人 王文美 年三十三 系本县人

为卡买勒扣、迫叩作主事。情小的父手欠杨秀

考、秀举杂项钱六十六串，勒书借劵一十四张。迨

后小的兄弟将一分半之地，凭唐明仁为中，作价一

百二十串，当与杨秀考兄弟管业。除扣借项，小的

等实只 领 钱 五 十 四 串。今 十 月，小 的 兄 弟 因 贫 无

度，央请族中王添富、赵先、赵距，将当给杨秀考

之业，并连界未当地土，扫土出卖，议价 五 百 串。
中等于是 月 二 十 二 日，先 问 当 主 杨 姓 可 否 承 买 该

业，比杨秀考向中出价四百二十千文，再多不允。
如小的意不允卖，着中另觅买受，伊毫无异言。至

二十四日，小的又求中等觅得买主焦应科，甘愿出

价五百串，约期冬月初八日立契。讵当主杨秀考等

贪买卡勒，闻小的地卖焦姓，连日将中唤至伊家，
假意声称照价立约，并要重扣小的父手已还过六十

六串钱之借项，更又诡造小的父手借伊三十六串钱

字據一纸。两次借项，准伊扣除，始允立 约 承 买。
窃小的父在之日所欠杨姓之钱，俱系利滚成借，况

已将地当还，扣收无欠。如卖他人，伊掯 字 不 抽，
逼小的重还借项，惨勒小的进退两难。若不急叩作

主，时值年终，閤室遭伊卡勒，嗷嗷待毙。迫乞大

老爷案下，赏准立唤，作主施行。
钦加同知衔特授紫阳县正堂加五级记录十次吕

批：
杨秀考等是否卡、扣，仰谕约保，秉公查处具

覆。时届年终，毋任滋讼。
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九日

原告 王文美，住 王 家 湾，距 城 三 十 里，歇 谢

店

被告 杨秀考、杨秀举

词内 族中 王添富、赵先、赵距、陈洪元、焦

应科⑨

王文美一分半的出当地土，加上相连的另外一

块地，欲出卖于当主杨秀考、秀举兄弟。经中人议

价５００串钱，但杨秀考只愿出４２０串。待另觅的买

主焦应科愿意出５００串买地时，杨秀考声称愿意照

价立约，但前提是扣除两次借款后，方可立约。王

文美声称借款已经出当土地扣完，另一借项是捏造

的。
典当土地出卖，旧称 “已典就卖”，典 主 有 优

先权。金、元两朝 “旧例”：“诸典卖田宅，及已典

就卖，先须立限取问 有 服 房 亲 （先 亲 后 疏），次 及

邻 人 （亲 从 等 及 诸 邻 处 分 典 卖 者 听），次 见 典

主。”瑏瑠王文美欲卖给当主杨秀考兄弟，既照顾了地

邻方便 （连界地土），又 符 合 惯 例。双 方 要 价 相 差

８０串，本 不 是 问 题。先 买 权 制 度，一 方 面 约 束

“业主亦不得虚抬高价”，另一方面约束典主 “酬价

不平”。瑏瑡 该案后来横生枝节，当主要求扣除两次借

款，业主以为第一项借款是重复索要，第二项是捏

造。如何看待新出现的借据，这令吕知县犯难。他

批示：“杨秀考等是否卡、扣，仰谕约保，秉公查

处具覆。时届年终，毋任滋讼。”第 一，他 对 当 主

是否存心卡勒、扣款情节，心中没数；第二，估计

他习惯上也倚重乡官处事，故要求约正、乡约秉公

查处，再回报他；第三，适逢腊月初九，他不愿意

看到年根底下有诉讼。当主有无卡勒、重扣情节，
对待应该不同。有则理在业主，无则理在当主。当

（典）主先买权的分量，系于对情节的认定。
吕知县，或 即 吕 生 律。按 《民 国 重 修 紫 阳 县

志》卷二 《职官志·职 官 表》，咸 丰 十 年 （１８６０），
吕生律 （山西拔贡）任紫阳知县，为期一年。咸丰

十一年 （１８６１），袁诗熙 （江 西 副 贡）始 任 紫 阳 知

县，历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二年 （１８６３）。至同治三

年 （１８６４），孔广晋 （浙江附生）始任。瑏瑢 故同治二

年 （１８６３）十二月，不应是吕生律在任，而是袁诗

熙在位。或许该 《职官表》误置吕、袁二人任职系

年。

２．马知县不受理地邻推延承买争讼案

《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唐自学告杨合朝等推延坑

勒复状》：
旧　复状人唐自学　籍在卷

为奉批呈明、再恳作主事。情小的前以 “既谋

凶逼具控杨合朝等”一案，沐批：“情词支离、明

有轇轕，着 仍 自 向 理 论，毋 妄 兴 讼。”理 应 静 遵，
曷敢复渎？但小的于同治六年，凭中唐自顺、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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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张志 常 等，将 店 基 地 土 一 半，作 价 钱 四 十 二

串，卖与 喻 正 奇 手。岂 遭 杨 合 朝、同 子 杨 义 禄 闻

知，起意贪夺。商串小的族兄唐自义，着令小的堂

弟唐自正代伊背名，将此地争夺买去。比小的因使

用不敷，愿将下余地基一半，并小的在是地内所修

之店房三间，概卖与伊。而杨合朝着伊管理家事之

女婿唐永明，甘愿借给小的钱三十三串，着小的与

伊书立抵借字据一纸，约俟秋收之后，即将下余半

股房基一并承买。至冬，小的急需，催杨买受。伊

又推延，愿再借给小的钱一十二串七百文。小的前

与伊婿唐永明所出之借字，着小的另行改换，出与

杨合朝名下。前字伊犹掯执未抽。去腊，小的又催

杨合朝承买，伊仍坑勒不耳。况此地基店房，在伊

前买地基之中，别人不能插买。兹遭坑勒，不求作

主，贫民难生。为此再乞大老爷案下，赏准作主施

行。
赏戴蓝翎特用直隶州知州紫阳县正堂加十级随

带加三级纪录十三次马 批：
杨合朝不买尔地，两次挪借，夫何 “坑勒”之

有？尔犹哓哓不已，得勿欲帮尔勒人买业耶！姑候

谕饬保约妥处，毋渎。
同治十年三月二十日

原告 唐自学，住 朱 溪 河，距 城 二 百 里，歇 孙

店

被告 杨 合 朝、唐 自 正、杨 义 禄、唐 自 义、唐

永明

词内 原中 唐自顺、唐自乾、张志常瑏瑣

这是一个复状，即第二次告状。在前状被马知

县批复 “情词支离、明有轇轕，着仍自向理论，毋

妄兴讼”，拒绝受理之后，再次上状。马知县认定

其第一状没有条理，其间必有纠葛，令他自己向对

方理论，不要打官司。对于复状，马知县仍批不予

受理，只是令其等待，他将告谕保约，让他们妥为

处理。实际是将事情推给基层的乡官了。
据 《民国重修紫阳县志》卷二 《职官志·职官

表》，马 知 县 即 马 毓 华，江 南 附 生，同 治 六 年

（１８６７）至十一年 （１８７２）在任，瑏瑤 首尾６年，任职

较长。据同 书 《职 官 志·名 宦》： “马 毓 华，江 南

人，附生，同治六年任。廉干有才，慈祥宽恕，爱

民重士，敬 老 恤 孤。民 戴 之 如 慈 父 母。”瑏瑥 他 是 同

治、光绪间唯一入选该县志 “名宦”者。这个评价

颇宏 观，但 “慈 祥 宽 恕”是 有 的，唐 自 学 两 次 控

告，也没引来他发威惩戒。他对唐自学的复状仍然

不满，主要是事实认定方面。他不相信唐自学的陈

述，初告就以为其 “情词支离、明有轇轕”，复告

也情理不通，“杨合朝不买尔地，两次挪借，夫何

‘坑勒’之有”？被告两次借钱给原告，马知县认为

被告在为最终的承买作准备。他质问：原告再次入

状，“哓哓不已”，难不成是让本知县 “帮尔勒人买

业耶”！这或许是 他 的 “廉 干 有 才”处，直 揭 原 告

请求的实质———帮伊 “勒人买业”。何 况，他 对 亲

邻之法及利用亲邻名目滋事的人，本来就有看法。

二、孔知县、张知县受理———唤讯究追

１．孔知县受理地邻先买权争讼案

《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黄正兴告张运凤等贪夺蓦

买状》：
新具告状人黄正兴，年三十六，□□江西，府

东乡，州县民

为贪夺蓦买、叩乞究断事情。嘉庆十一年，小

的同张忠义盛伙买地业一分，座落娑婆河，于道光

二十七年分地拆伙。至同治二年，张忠义盛请凭毛

必盈、方锦昌等，将伊所分之地，踩作一十八股出

卖。伊已 卖 去 一 十 七 股，下 余 一 股 座 落 地 名 转 阁

楼，与小的地插花连界，议归小的承买。殊出张运

凤贪谋是地，唆使张忠义盛翻异不卖，诈称要将此

地存留，以作祖业。比经言明，异日要卖，必须先

尽小的承买。不料今正月二十八日，张运凤串通奸

中方锦昌、朱守乾、毛必盈等，暗向张忠义盛出价

钱四十八串，将地蓦买入手。至今小的始行得知。
但此地是小的伙置分出之业，地有四块交插相连，
房有两 座 均 属 连 脊，现 有 老 契 存 小 的 手，临 审 可

验。理应小的买回，何得张运凤贪夺蓦买？不求作

主究断，情实难甘。伏乞大老爷案下，赏准究断施

行。
署紫阳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孔 批：
候唤讯。
同治四年闰五月二十八日

原告 黄正兴，住 八 道 河，距 城 二 百 里，歇 江

西馆店

被告 张运凤 奸 中·监 生：方 锦 昌 朱 守 乾 毛

必盈瑏瑦

该案是典型的相邻关系：“地插花连界”，不仅

四块地 “交插相连”，两座房也 “均属连脊”；而且

历史上是 “伙买地业”，后来 “分出”，老契登在一

起。因此，张忠义盛第一次出卖己地时，对剩余的

那块与黄正兴 “插花连界”地亩，“议归”黄正兴

“承买”。而 张 忠 义 盛 “翻 异 不 卖”，声 称 作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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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但又作了保证，将来一旦出卖，“必须先尽”
黄正兴 “承买”。突然卖给不相干的第三人张运凤，
黄正兴认为 “理应 小 的 买 回”，遂 告 状 到 县。但 他

没告卖家张忠义盛，而是告发了买家张运凤；因为

他认为卖家起意 “翻异不卖”是受买家的唆使。其

他被告中的方锦昌、毛必盈是卖主第一次出卖行为

的中人。第 二 次 居 间 活 动，性 质 变 了，成 了 “奸

中”。从状 尾 身 份 看，他 们 还 是 “监 生”，不 是 百

姓。
孔知县批：“候唤讯”，明显支持这一告发。但

是否出于支持地邻先买这一习惯，无法确知。未来

的处理，是否一定会勒令买主退买，也难预料。因

为这里有监生作中人，身份不一般。据 《民国重修

紫阳县志》卷二 《职官志·职官表》，孔知县即孔

广晋，是 浙 江 附 生，同 治 三 年 （１８６４）至 五 年

（１８６６）在任。瑏瑧附生即附学生员，是在廪生、增广

生定额之外所取的府州县学生员。孔知县会否出于

同气相援？或者仅仅出于对监生活动的关注？也未

可知。

２．孔知县受理当主先买权争讼案

《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廪生贺时雍等告洪步元质

实屡害等情禀》：

□首廪生贺时雍，生员黄先甲、叶维新、王立

邦，约正张光宗，乡约杨德顺，旧约舒靖元、王恭

兴，为质实屡害、禀明究断事：
文昌宫住持张本悟，请生等在武庙与洪步元理

论，面质得：宋衍甲于同治二年八月将己业下分田

地，作价钱九十串，当与文昌宫，宋仍稞 转 六 石。
嗣宋信奸中夏恩修刁播包卖田地，将是地卖与钟先

礼，遂将庙内钱、稞两悬。去三月，夏恩修唆宋衍

甲强伐地内竹木，毁坏房屋。钟是地先年已当给文

昌宫，遂向原中宋德元等退地，求还价资，意欲将

地卖与文昌宫住持张本悟。尚未拢场，殊出涎业洪

步元，贿串夏恩修买是地，该庙钱、稞仍 然 无 着。
况洪步元从前夺当黄瓜溪李宗应当给文昌宫之地，
已害该庙花费一百余串；今又夺买钟姓新置之业，
并质得□交 李 宗 顺 喂 肥 抵 债，亦 遭 洪 步 元 串 差 花

费。为鬼为蜮，种种属实。切该庙被贼践毁，补修

在即，被伊等屡次架骗钱、稞约二百余金。若不禀

明□合将质明缘由，据实禀乞□□□□均沾，德便

施行。
被禀 洪 步 元、夏 恩 修、陈 奉 梅、宋 衍 甲、钟

先礼

禀内 宋德元 住持 张本悟

候唤讯究追。

　　争执涉及典当法律关系。地主宋衍甲将己地以

９０串钱，当 给 道 观 文 昌 宫，耕 种 所 获 籽 粒６石，
交给道观。后在中人夏恩修的教唆下，宋衍甲将地

出卖于第三人钟先礼。夏恩修还鼓动宋衍甲砍伐地

内树木、毁坏房屋。买主钟先礼虑及之前有典当关

系存 在，遂 向 中 人 宋 德 元 等 提 出 “退 地，求 还 价

资”，欲将土地出卖于 当 主 文 昌 宫。此 时 又 来 个 洪

步元，贿赂串通夏恩修，买了该地块。洪步元过去

就有夺取 “李宗应当给文昌宫之地”的 “夺当”行

为，这 次 又 是 故 技 重 演。两 次 “架 骗”文 昌 宫

“钱、稞约二百余金”。
该案被禀者，依次是：后买主洪步元，中人夏

恩修、陈奉梅 （前未具名，估计是中人之一），原

业主宋衍甲，前买主钟先礼。这个顺序，依重轻程

度排列，该禀用词也反映这一点：对后买主洪步元

使用 “夺买”，对前买主钟先礼使用 “卖与”。因为

后买主恶意取得，属 故 意 “夺 当”；前 买 主 有 悔 约

表现——— “退地，求还价资”。当主 的 权 利 在 两 次

出卖中都遭到了侵害：既损失当价，也损失当物的

收益，所谓 “钱、稞两悬”。以当主的先买权而言，
即使业主出卖，也得优先卖与当主文昌宫，而非第

三人钟先礼甚至洪步元。
孔知县受理了该禀，批示 “候唤讯究 追”，并

出具了差票：
署紫阳县正堂孔：为唤讯□□□。廪生贺时雍

等，禀洪步元等质实屡害等情一案，据此，合行差

唤。为此，仰役前往本城，协同乡地，即将后开有

名人等，刻日唤案，以凭讯断。去役毋得索延滋事

干咎，速了。
计开：
原禀 首士·廪生 贺时雍，生员 黄先甲、叶维

新、王立邦

约正 张光宗，乡约 杨德顺，旧约 舒靖元、王

恭兴

被禀 洪 步 元、夏 恩 修、陈 奉 梅、宋 衍 甲、钟

先礼

禀内 宋德元 住持 张本悟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架阁房承 （紫阳县印）
行　稿瑏瑨

对这件文昌宫住持委托诸生出面调查、禀官的

案件，孔知县将 “候唤讯”推进一步，发差票唤讯

被禀人。这是下一步 “究追”的前提。
当主是文昌宫住持张本悟，碍于身份，不便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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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受委托者，有官府供给廪米的 “廪生”及其他

３名生 员。孔 知 县 受 理，未 必 与 保 护 当 主 权 利 有

关。一个声称 当 朝 “并 无 先 尽 户 族 承 买 之 例”的

人，估计也是不会承认地邻、当 （典）主的优先承

买权的，因为它们是相关联的事情。如前所述，孔

知县是浙江附生，地位比廪生低。前案是牵涉到作

为中人的监生，此案是生员受委托出面禀事。孔知

县重视生员涉案问题，这倒可能是他受理本案的原

因。同时受 委 托 的，还 有 约 正瑏瑩、乡 约瑐瑠 等，即 前

述所谓保约或约保，属基层政权人员。这又是更大

的阵势。

３．张知县受理亲、邻先买权争讼案

《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柯进馨告柯进明以亲邻

勒坑状》：
新　恳状人　柯进馨　年二十八　江西　府瑞

昌

为卡勒坑贫、恳怜拯恤事。情小的同胞兄弟分

受一契之业，已经小的嫡堂兄柯进明，承买三契，
仅存一分。今小的贫难，亦就兄求售。兄意固欲全

得，窥小的之地，被伊买业围定，辄起图 贱 之 心。
小的屡请乡约伍秉公、吴敦让等，为中传说。而兄

年推月展，全无手足之情。迄今债重，无 可 推 展，
又求中催问。兄以小的百余金之地，只允出钱八九

十串，犹要以伊烂屋，与折算地价。中证苦劝，莫

奈伊何。小的本应别售，奈地现围兄地四界之中。
兄本殷实，节年添置，并非穷难。独坑小 的 之 地，
明知外人不能插买。小的原系剜肉医疮，何能受伊

烂屋？惟恳仁宪垂怜作主，赏唤讯断，凭 中 公 议，
饬伊现 钱 买 受，俾 偿 债 谋 生，閤 室 均 沾，再 造 不

忘。为此恳乞老爷案下，赏准作主施行。

□品衔升用同知候补知县署紫阳县正堂加七级

随带加一级纪录五次张 批：
姑准唤讯。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

原恳□柯进馨，住五郎坪，距城九十里，歇陈

店

被恳□柯进明

词内□中人□伍秉公□吴敦让瑐瑡

　　柯进馨与柯进明是堂兄弟。柯进馨已经连续三

次卖地 给 柯 进 明。仅 剩 下 的 一 分 地，也 打 算 卖 给

他。但柯进明一再展限，后只肯出八九千钱，并以

自己的房屋折算地价。柯进馨以为：他的地值价一

百贯，堂兄出价八九千钱是 “勒 （索）坑 （害）”；
且堂兄折抵房屋破烂，不值钱；同时，堂 兄 富 裕，

逐年添置地亩，有能力。事情的关键在于：柯进馨

的余地，正处于柯进 明 之 “地 四 界 之 中”。一 方 面

是亲，另 一 方 面 是 邻，尤 其 “邻”的 地 位，使 得

“外人不能插买”，因为经营不便。柯进馨指控柯进

明 “明 知 外 人 不 能 插 买”，因 而 是 “独 坑 小 的 之

地”。为此，他请求紫阳知县为他作主，排除障碍，
饬令柯进明用正价承买。

据 《民国重修紫阳县志》卷二 《职官志·职官

表》，张知县即张尔周，字筱庄，甘肃进 士，同 治

十二年 （１８７３）、十三年 （１８７４）在任。瑐瑢 张知县批

令 “姑准唤讯”，即准予受理，并传唤被告、证人

讯问。据此，原 告 柯 进 馨，被 告 柯 进 明 （原 告 堂

兄），以及两个乡约兼中人伍秉公、吴敦让，将来

都会被 “唤讯”。张知县是五位知县中唯一的进士，
出身高贵。但因档案中只出现这一次，无佐证，不

知其受理该案的由头为何。

三、唐知县不受理———自请中证劝买

１．《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鄷德泰告堂兄鄷德华勒

贱状》
新　恳状人　鄷德泰，年四十八，福建　府上

杭

为卡勒难生、恳恩作主事。情道光年间，小的

故父鄷旺高与小的堂兄鄷德华之故父鄷旺明，分晰

另居。后因小的运乖，将分受田地，零碎卖与鄷德

华，共计五契。下存水田一坝，在于鄷德华先买业

内四界之中，曾经小的作扯手钱四十六串，佃与陶

姓耕种。兹小的又因年歉，日食无度，只得请中曹

明喜、陈洪文、龙迎奇等出卖该业。中等因见鄷德

华先买小的之田，俱由此田接水，此田又在伊业之

中，别人不能插买，惟有着令鄷德华买受。岂伊为

富不仁，希图勒贱，坚执不买，莫可如何。惨小的

现在断口绝粮，已将家具变卖一空，妻啼子号，赊

借无门。情不得已，只得哀恳仁宪，施救 济 之 恩，
行便民之德，赏准唤断，饬令承买。俾小的不致饿

莩，实沾恩于再造矣。奈小的愚懦耳聋，只得同妻

池氏匍叩大老爷案下，赏准作主，饬买施行。
特 用 分 府 补 授 紫 阳 县 正 堂 加 五 级 纪 录 十 次 唐

批：
著即自请中证，劝令鄷德华凭公受买。毋得因

此细故，遽兴讼端。此饬。
光绪二年十月廿日

原恳 鄷德泰，住 林 闹 铺，距 城 五 十 里，歇 程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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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恳 鄷德华

词内 鄷池氏

中证 曹明喜 陈洪文 龙迎奇瑐瑣

　　该案两造是堂兄弟，又是地邻。鄷德泰因贫，

５次出卖地土给堂兄鄷德华，剩余水田一块也在鄷

德华的 “业内四界 之 中”。鄷 德 泰 想 出 卖 此 田，由

于 “邻”的原因，别人 不 能 “插 买”；而 鄷 德 华 又

有 “希图勒贱，坚执不买”的借机勒掯行迹。鄷德

泰遂告官求助，希望知县出面饬令鄷德华承买。但

唐知县的意见，却是要原告 “自请中证，劝令鄷德

华凭公受买”，坚持当 事 人 自 己 解 决，官 府 不 肯 出

面；并戒谕原告，对这类 “细故”，不要兴讼。
据 《民国重修紫阳县志》卷二 《职官志·职官

表》，唐知县即唐辅清，号陶臣，湖北安陵县附生，
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至六年 （１８８０）在任。瑐瑤

２．《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曹茂清恳王忠良状》
新　恳状人　曹茂清，年三十九　湖北　武昌

为卡勒坑贫、叩恳作主事。情先年小的同堂弟

曹茂泽两股分产，□堂屋中各半均分。小的堂弟所

分之业，已于同治八年作钱一百□十五串，卖与王

忠良手。前岁，小的亦因家贫，负债难支，请中杨

光伟出卖分受之业。只因该业与王忠良先买小的堂

弟之业相连，□□王忠良承买。伊已应允，却又一

味拖延。迨 至 去 岁，小 的 凭 中 催 问，□云 年 岁 荒

歉，约俟今岁承买。至今小的又请伊戚纪瑞麟，同

杨光□、曹茂西等为中，复向王忠良催买，仅议价

钱八十串，殊伊犹欲□勒贱短价，仍然任意推延，
坑害小的乏食□□□□□□□□如□奈因该业与伊

连界，别人不能插买。不求作主唤断，小的业不能

□□坑害难生。迫乞大老爷案下，赏准作主，饬买

施行。
特 用 分 府 补 授 紫 阳 县 正 堂 加 五 级 纪 录 十 次 唐

批：
仍自央觅妥实中证，劝令王姓承买。毋庸遽尔

兴讼，致伤和气。此饬。
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三日

原恳 曹茂清，住鞍子沟，距城一百里，歇□
被恳 王忠良 中证 纪瑞麟 杨光伟

中证 曹茂西瑐瑥

　　曹茂清的堂弟曹茂泽的房产曾卖与王忠良，现

曹茂清欲出售自己所分之业，而该业与王忠良买受

曹茂泽之业相连，“别人不能插买”。催王忠良买受

未果，认为其既拖延又压价，遂告官请援。唐知县

的批示仍是 “自 央 觅 妥 实 中 证，劝 令 王 姓 承 买”，

不肯受理。

３．《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陈清秀告钱廷贵阻卖坑

卡状》
新　告状人　陈清秀　年六十　湖北　府崇阳

为阻卖坑卡、迫恳饬买作主事。情小的分受之

业，居于小的胞兄地界之中。光绪二年，胞兄已将

伊地卖 与 钱 廷 贵 讫。不 幸 去 岁 旱 歉，小 的 遂 负 重

债。今岁只得请中周昌隆、彭昌杰，将小的地土就

卖与钱 廷 贵。殊 钱 其 家 殷 实，见 小 的 地 在 伊 之 界

内，外人莫能插买，明则坑勒不买，心实图贱。该

中等只得另劝伊兄钱廷富，得受，谅无猜忌。钱廷

富已允承买，忽遭钱廷贵阻滞，翻异坑卡，小的莫

能售脱，并 要 争 占 小 的 界 畔。激 小 的 投 鸣 保 约 理

质，伊弟兄硬抗不耳。若不恳恩作主，唤 讯 饬 买，
不惟外债无偿，而且閤室冻馁，情实惨极。哀恳大

老爷案下，赏准唤讯，作主施行。
特 用 分 府 补 授 紫 阳 县 正 堂 加 五 级 纪 录 十 次 唐

批：
自卖己业，应听尔便。毋庸兴讼。
光绪四年九月廿日

原告 陈清秀 住大南 距城六十里 歇徐店

被告 钱廷贵 钱廷富

词内 中证 周昌隆 彭昌杰

干证

抱告 子 陈先举 年三十岁瑐瑦

　　此案有儿子 “抱告”，告状人陈清秀６０岁，属

于老，法律允许青壮亲属抱告。瑐瑧 唐知县批示：“自

卖己业，应听尔便”，自己卖房，自己作 主，仍 不

肯受理。

４．《光绪四年 （１８６５）刘文重恳刘金朋、刘文

焕卡勒坑贫状》

□恳 状人 刘文重，年七十一，府 本

□坑卡难生、恳怜唤究事。情 小 的 因 负 重 债，
家贫乏食。今 七 月，请 中 刘 文 积、刘 金 良、刘 金

元，将小 的 受 分 地 业 出 卖 聊 生。小 的 弟 兄 受 分 之

地，□□□□刘 文 焕 承 买 罄 尽，只 得 就 刘 文 焕 出

售。小的要价钱一百六十串，中证评钱九十五串，
文焕尚允承买。其子金朋见小的之地，□□□界之

内，卡勒共给钱七十五串。中等意欲别售他人，均

□□在伊界中，不敢插买，招伊怨恨。中证再三好

劝，金 朋 一 味 坑□□□□□□□难 支。无 奈 叩 乞

□□爷案下，赏唤作主施行。
特 用 分 府 补 授 紫 阳 县 正 堂 加 五 级 纪 录 十 次 唐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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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呈，刘文焕系尔堂弟，如果有力□□仍约请

中人议价立契。不然，任尔另觅他主。何 必 兴 讼。
此饬。

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原恳 刘文重，住大南，距城三十里，歇冉店

被恳 刘金朋 刘文焕 住内权河

中 刘文积 刘金良 刘金元瑐瑨

　　这又是一个亲、邻重叠，涉及先买权问题的案

件。唐知县批示：自请中人议价，卖给堂弟；如果

不的话，你另觅其他买家也可。上述４案，标的为

三地、一房，关系为两个亲邻重叠、两个纯粹异姓

邻家，唐知县对这４案，作出了大抵一致的处理：
第一，皆不受理。第二，皆让他们请妥实中人，卖

给他们所告发的买家；或者卖与他人也可，自己看

着办。第三，皆指责原告 “兴讼”。表明他认为这

类事体不值得诉讼，反映了他的厌讼意识和态度。

５．《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当主蓝开彩告黄定邦等

诬控案复状》
旧 复状人 蓝开彩，籍在卷

为诬害坑悬、非添莫结事。情去十月，黄定邦

以 “奸贪卡勒”等由，诬控小的在案。小的以 “纵
害唆诬”诉卷，理应静候，曷敢复渎。但此地系黄

泽长分受之业。小的自当入手，即遭旱年，并未见

利，小的实无力承买。去岁，将 小 的 麦 子、榛 子、
桐子抢收，尤被徐成发之奸诈主唆，诬控惨连。小

的遭控 累，候 案 日 久。黄 又 抗 不 投 讯。伊 故 意 坑

陷，小的 当 价 悬 搁。兹 值 临 春 耕 作，势 必 遭 其 阻

挡，难免巨祸，害小的钱地两悬。若不恳添业主黄

定国、黄福娃、黄泽长及唆讼之徐成发到案质讯，
案难讯结。为此伏乞大老爷案下，赏准添质施行。

特 用 分 府 补 授 紫 阳 县 正 堂 加 五 级 纪 录 十 次 唐

批：
准摘添黄定国、徐成发二人到案质讯。
光绪五年正月廿三日

原告 蓝开彩

被告 黄定邦 添唤 黄定国 黄福娃 唆讼 徐成发

黄泽长 着黄定邦交出。瑐瑩

这是一个反诉状的复状。土地的当主蓝开彩被

诬控贪贱卡 勒 而 不 承 买，因 申 诉 说 土 地 “自 当 入

手，即遭旱年，并未见利”，所以自己 “实无力承

买”。他只想继续当下 去，而 因 被 控 告 之 后 候 讯 拖

累，告者黄定邦又不应讯，使得他有损失当价的危

险。如果 开 春 耕 作 受 阻，则 地 不 能 种、钱 拿 不 回

来，“钱地两悬”，损失更大。遂在反诉告者黄定邦

后，又上状请求添加原地主黄定国、黄福娃、黄泽

长及唆讼人徐成发等一起质讯。很明显，当主先买

权是原告发者逼勒其购买的武器。
唐知县例外地受理了该案。或许，前４案皆是

卖主告状，他皆不支持，令其自己料理。虽说各人

皆窘困，但 毕 竟 有 地 有 房 在。而 本 案 不 是 地 主 告

状，却是 当 主 被 地 主 一 系 的 人 告 发。还 有 一 个 情

节，对方 还 抢 收 了 当 主 蓝 开 彩 的 麦 子、榛 子、桐

子。唐知县批准了增添地主及唆讼人到案质讯。他

欲搞清这起有 “恶人先告状”之嫌的案件底里，尤

其 “着黄定邦交出”唆讼者、关键业主，透露出的

信息是：他可能会支持当主。

四、孔知县、马知县判批声明与清律例规定

紫阳司 法 档 案 中，民 间 认 为 本 地 存 在 亲 邻 当

（典）主先买权，并积 极 遵 循 这 一 习 俗；而 紫 阳 知

县们，有 的 说 “买 卖 田 地，并 无 先 尽 户 族 承 买 之

例”；有的则说 “卖业先尽亲房，久干例禁”，以为

亲房优先承买是违法的，法律久已禁止这样做。因

而，县令们对关涉此事的告诉，准驳不定；在判决

上，也不能一致。
（一）孔 知 县、马 知 县 判 批 声 明———有 习 俗，

无法例，抑或禁例

１．孔知县声称清朝 “买卖田地，并无 先 尽 户

族承买之例”
《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谢履庸控杨金元等串中勒

买等事案》的大致经过及主要诉求如下：
谢履庸告杨金元串中 （朱成文、邹文绪）勒买

其地，称 “是地小的亲房数家，岂容杨金元蓦串勒

买”；十月十八日，孔知县批 “如有串勒情弊，何

肯立契成交？显系有意图翻，捏情妄控。姑候唤案

讯夺。如虚惩妄。十八”。
谢履祥、谢开科也告杨金元奸串蓦买谢履庸土

地，谢履祥以其地 “屋门前连界”，“即卖亦应小的

等承买，而异姓何得蓦串勒买”。十月十八日，孔

知县批示：谢履庸已具呈，已经唤讯，责 谢 履 祥、
谢开科 “尔等毋得扛讼”。

十月廿日 差 票 名 单：原 告 谢 履 庸，被 告 杨 金

元、朱成文、邹文绪；应讯谢履祥 （不到）、谢 开

科、谢履中、陈添德 （后２人红笔添加。到场其他

５人，红笔点过）；差 （邓云、雷彬、刘典）。
杨金 元 复 状，请 添 唤 谢 履 祥、谢 开 科、唐 文

彪、薛仲诗到案。杨金元曾以 “卖后唆夺”反诉，
回应 “串 中 勒 买”指 控。十 月 廿 二 日，孔 知 县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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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候集讯，毋庸多渎”。
十月廿三日，孔知县发唤讯差票，传原告谢履

庸，被告杨金元、朱成文、邹文 绪，应 讯 谢 履 祥、
谢开科。

根据记 录 在 案 的 诸 人 供 状，先 后 有 原 告 谢 履

庸，被告杨金元，中人朱成文、邹 文 绪、陈 添 德，
谢开科、谢履中等人。十一月廿日，孔知县作判词

如下：
审得谢 履 庸 具 控 杨 金 元 等 一 案。缘 今 年 十 月

内，谢履庸将山地一分，央朱成文等作中，议价钱

一百八十串文，卖给杨金元为业。不意谢开科持户

族承买之势，刁唆谢履庸具控，同到案争买。讯悉

前情，谢履庸售地之先，谢开科并不出名承受。讵

杨金元买业之后，谢开科复又争买，致兴讼端。查

买卖田地，并无先尽户族承买之例。谢履庸所欠杨

金元借项 钱 文，断 令 谢 履 庸 仅 还 杨 金 元 钱 三 十 千

文，下欠钱文一概让免，杨金元应找谢履庸地价铜

钱一百五十千文。所有唐文彪之当价，着谢履庸赎

取，不与杨金元相涉。再谢开科捏控争买，殊属不

合；本应掌责，姑念俯首认罪，从宽免究。取具各

遵结附卷。此判。
十一月廿日

原告 谢履庸

被告 杨金元、朱成文、邹文绪

应讯 谢履祥 （不到）谢开科 谢履中 陈添德

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瑑瑠

　　对谢开科的行为，孔知县说他 “持户族承买之

势”，鼓动谢履庸告官悔卖，是 “刁唆”。孔知县承

认亲属优先承买这一风俗有合理性，但对 “谢履庸

售地之先，谢开科并不出名承受。讵杨金元买业之

后，谢开科复又争买”的行为，指认其颠倒反复，
“捏控争买，殊属不 合”。其 行 为 “本 应 掌 责”，但

因其已 “俯首认罪，从宽免究”。
将事实查清、行为定性之后，孔知县说 “查买

卖田地，并无先尽户族承买之例”，即 《大清律例》
中并不存 在 亲 族 优 先 购 买 田 地 的 律 例 规 定。有 习

俗，无法例，是结论。肯定习俗为合理，又否定法

律应支持，故他对利用乡俗滋事者，予以申斥，且

认为其本应责罚。
该案还存在谢履庸 “借”杨金元钱债的情节，

这可能牵涉到谢履庸卖地是否属于 “准折债负”的

问题。清以前历朝法律禁止民人出卖田、宅还债，
防止出现高利盘剥、民人破产情事。孔知县下令谢

履 庸 只 须 还 杨 金 元 钱３０千 文，不 必 还 卖 地 全 价

１８０千文，要 求 杨 金 元 退 还 多 余 的１５０千 文；此

外，还涉及谢履庸 “当”物给唐文彪之事，孔知县

也断令谢履庸去直接赎当，与杨金元无关。虽此层

判决与亲属先买权无关，但很明显，孔知县在这里

是断了两重案。

２．马知县声称 “卖业先尽亲房，久干例禁”
《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来林庆告来林仁等抗压掯

赎状》：
为蓦卖掯赎、恳怜作主唤断 事。情 咸 丰 四 年，

小的长胞兄来林进同子朝兴，因急需用，将其分受

与小的及 嫡 堂 大 兄 来 林 仁 连 界 这 地 一 分，请 中 出

售。殃遭嫡堂兄林仁并其抱抚异姓篡宗之孽子来朝

福，从中卡阻，勒要承买。但南山卖业，本有先尽

亲房户 族 以 及 当 主、连 畔 之 风，小 的 胞 兄 只 得 曲

从。兽兄又忍勒贱，只给价四十五串，小的胞兄不

允。伊复 串 使 奸 中 即 伊 胞 弟 来 林 智 百 词 煽 惑，云

称：“户并户业，并不投税过粮。日后小的弟兄如

稍有力，准给原价赎取，免致祖产而属 外 姓。”小

的胞兄愚入奸网。伊果不投税，并以货物搭折。至

今小的同胞侄朝兴稍有余积，兽兄虑恐小的叔侄向

其赎业，暗串奸中舒靖文，硬不向小的叔侄及亲房

户族连界弟兄尽问，竟另觅卖张姓。业已踩界，尚

未立约。经小的叔侄查知，投鸣户族原中来林智、
保约余昌梁、王道兴等传理，兽兄等硬不拢场。泣

思胞兄卖业，伊知以 “祖业不属外姓”之言卡阻争

买，兹小的仍给原价，又不搭货求让，亦系求顾祖

业之计，伊何得抗压掯赎？不求作主唤断，情理安

在？心何能甘！迫乞大老爷案下，赏怜作主，唤断

归赎施行。
赏戴蓝翎特判直隶州紫阳县正堂加五级随带加

二级纪录十次马批：
业由主便。卖业先 尽 亲 房，久 干 例 禁。不 准。

词称 “兽兄”，大属胆玩。本应提究，姑宽特饬。
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原恳来林庆，住王家湾，距城四十里，歇黄店

被恳 来林仁 来朝福 来林智 奸中 舒靖文

词内 来朝兴

投鸣 保长 余昌梁 乡约 王道兴瑑瑡

　　状词称 “南山卖业，本有先尽亲房、户族以及

当主、连畔之风”，是指陕南有此风俗。“亲房、户

族”指亲属，“当主”即 “典主” （承典人）， “连

畔”指邻人，这 个 亲、当 主、邻 的 顺 序，瑑瑢 与 宋 金

元以来的亲、邻、典主的顺序，略有差异。故该风

俗当是沿自前朝制度，是由前朝法律制度长久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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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俗。
堂兄来林仁，第一步利用戚属堂兄、土地 “连

界”两个优势，声称 “承买”，“卡阻”来林进、来

朝兴父子 将 其 土 地 卖 与 外 人。第 二 步 “勒 贱”价

钱，只给钱四十五串，低于常价。并说族 内 并 购，
“不投税过粮”，既不税契，也不转移粮赋，且允许

对方将来可以 “原价 赎 取”，最 高 理 由 是 “免 致 祖

产而属外姓”。但现在来林仁准备将该地卖给张姓，
不问亲房、连界，并对原卖主原价取赎的行为不理

不睬。为此告状，寻求断决归赎。
但马知县 与 上 一 任 知 县 不 同。他 批 词 曰：首

先，“业由主便”，业主有权自由地处分己物；现业

主也是业主，也有权处分己物。其次，“卖业先尽

亲房，久干 例 禁”，法 律 禁 止 卖 田 宅 “先 尽 亲 房”
的行为很久了。这是对诉状中 “南山卖业，本有先

尽亲房户族以及当主、连畔之风”的直接批驳。再

次，“不准”即不受理原告来林庆对被告来林仁的

告发。最后，诉状把堂兄称为 “兽兄”，令知县生

气，以为 其 “大 属 胆 玩”。但 知 县 仍 以 宽 大 为 怀，
“本应提究，姑宽特饬”。

这意味着：马知县对过去来林进、来朝兴父子

被亲房来林仁以亲房优先权 “卡阻” “勒贱”的行

为，在所不问；却任凭新主人来林仁不问亲房、自

由出卖土地与外姓。这里似乎存在矛盾：因为如果

过去 “卡阻”卖外姓是对的，现在 “卡阻”卖外姓

也并不错，应支持原业主。如果马知县不存在故意

偏袒来林仁的情节，那他可能就是图省事了：不受

理该案，省却了一番 “唤讯”的饶舌和下判断的思

虑。
当然，从马知县的理由看：既然 “卖业先尽亲

房，久干例禁”，过去来林进、来朝兴父子屈就来

林仁，已然是违法；现在来林仁如果问亲房先买，
也是违法。这样，亲房先买权争执，不属于官府受

理事项，所以 “不准”。
（二）清律例涉及 “先尽亲邻”的有关规定

孔知县 “无例”之说、马知县 “久干例禁”之

说，都指向了清律例。他们能检索到的清条例，在

《大清律例》及 《大清会典事例》中。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五五，《大清律例·

户律·田宅》“典卖田宅”条附例第３条：“卖产立

有绝卖文契，……倘已经卖绝，契载确凿，复行告

找、告赎及执 ‘产动归原、先尽亲邻’之说，借端

掯勒、希图短价者，俱照 ‘不应重律’治 罪。”乾

隆时吴坛按语云：“此条系雍正八年定例。乾隆五

年馆修入律。”瑑瑣

光绪 间 薛 允 升 《读 例 存 疑》卷 十 《户 律·田

宅》 “典 卖 田 宅”条 附 例，与 吴 坛 所 本 略 同，惟

“短价”后，增 加 了 “并 典 限 未 满，而 业 主 强 赎”

１０字。沿革说明谓：“此条系雍正八年户部议复侍

郎王朝恩条奏定例，嘉庆六年改定。”也许由于嘉

庆增 改，使 得 含 义 更 加 淆 杂，故 薛 允 升 按 语 云：
“《户部则例》‘置买田房’各条，俱极详明，而独

无此条。原奏有 ‘原主不得于年限未满之时，强行

告赎；现业主亦不得于年限已满之后，藉端掯赎’，
最为明晰。此例 ‘及执产动归原’二语，似系指原

主而 言；下 ‘借 端 掯 勒’，又 似 系 指 现 业 主 而 言，
语意并未分明。似应将 ‘已经卖绝复行找赎’作为

一层，‘年限未满强赎’作为一层，‘年限已满，现

业主掯勒’作为一层。‘产动归原、先尽亲邻’之

说，原奏并无此层，因何添入？按语亦无明文。”瑑瑤

这是清朝两个时期的官员兼律学家，对该条款

的看法。涉及到何时定例，何时入律，因 何 而 起，
何时改定，及与其他例文的关系，等等。值得注意

的是，定例以亲邻 “借端掯勒、希图短价者”为犯

罪，照 “不应重律”惩治。“不应重律”即 《大清

律例·刑律·杂犯》“不应为”条：“凡不应得为而

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 （律 无 罪 名，
所犯事有轻重，各 量 情 而 坐 之）。”犯 “不 应 得 为”
罪之 “重者”，一般称为 “不应重律”，当杖八十。

张建民 教 授 从 《新 例 要 览·户 部 新 例 下》溯

源，将其中所载雍正八年三月议立 《典卖房地不许

找贴掯赎》条，与前述 《大清律例》及 《大清会典

事例》比较，指出 “绝卖之后告找告赎与 ‘产动归

原及先尽亲邻之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借

端掯勒，希图短价’专指田产买卖中 ‘产动归原及

先尽亲邻之说’出现的弊端，其主体既非薛氏推测

之原业主，亦非所谓的现业主，而是卖主的亲邻人

等，即 具 有 所 谓 ‘先 买 权’的 人”， “薛 氏 对 此

‘例’理解”是 “偏 颇”的。同 时，张 教 授 又 比 勘

了侍郎王朝恩 “卖产不许找贴、典产偿还工价”条

奏与河 南 巡 抚 田 文 镜 《为 谨 陈 随 地 办 粮 等 事》题

本，认为田文镜附奏中另外提出了田产买卖 “先尽

亲房人等”和 “产动归原”的问题，标志是 “抑臣

更有请者”，这解决了 薛 允 升 不 知 “因 何 添 入”的

问题。瑑瑥

雍正三年，田文镜附奏的内容为：“田园房产

为小民性命之依，苟非万不得已，岂肯轻弃？既有

急需，应听其觅主出卖，以济燃眉。乃豫省有先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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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门、次尽远族、次尽地邻之词，又有动产归还原

主之说，遂得乘人之急，多方掯勒，希图短价。及

其另卖他人，则又起而告争，且有阻耕抢割斗殴杀

伤者，致卖者不能得银济急，买者不敢受契成交，
为害非轻。虽出示严禁，但恐民间相沿已久，地方

官不能实心奉行，终难猝易。嗣后卖产，不论何人

可买，出 价 者 即 系 售 主，不 许 原 主 邻、亲 从 中 争

执。”瑑瑦雍正八年 （１７３０）增修条例，其 “执 ‘产动

归原、先尽亲邻’之说，借端掯勒、希图 短 价 者，
俱照 ‘不应重律’治罪”，明 显 吸 收 了 田 氏 此 奏 的

核心文意。
田文镜将他对亲邻法的看法嵌入国家条例，是

他巡抚河南的地方政策的扩张。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
他颁布告示：“田园房产为小民性命之依，苟非万

不得已，岂肯轻弃？既有急需，应听其觅 主 典 卖，
以济燃眉。乃豫省有 ‘先尽业主邻亲’之说，他姓

概不敢买，任其乘急掯勒，以致穷民不得不减价相

就。嗣后不论何人许买，有钱出价者即系售主。如

业主邻亲告争，按律治罪。”瑑瑧 与前引奏章相比，告

示要求对 “业主邻 亲 告 争，按 律 治 罪”，表 示 他 作

为地方大员的决断；奏章则给皇帝看，故仅是原则

性的建议——— “不许原主邻、亲从中争执”。
“产动 归 原”，在 薛 允 升 看 来，其 与 “先 尽 亲

邻”是两层意思。张建民以为，乾隆 《钦定户部则

例》卷十七 《田赋·典卖田产》 “典 卖 找 赎”条：
“倘有冒称原主之原主，隔手告找、告赎，或原主

于转典未满年限以前强行告赎，及限满而现业主勒

赎者，均治其罪”，这 里 “原 主 之 原 主”应 与 “产

动归原”之 说 有 关，田 文 镜 题 奏 中 “动 产 归 还 原

主”的说法，概括起 来 即 “产 动 归 原”，而 其 所 指

就是最初主人——— “原主之原主”。依 此 观 之，马

知县所谓 “卖业先 尽 亲 房，久 干 例 禁”，其 完 整 的

说法 可 能 为 “卖 业 产 动 归 原、先 尽 亲 房，久 干 例

禁”，是完全依据例文 而 作 的。他 对 来 林 庆 叔 侄 不

支持，可能就是在执行这个涉及 “原主之原主”的

例文。
如果不是田文镜，清朝法律中可能不会出现与

“亲邻”相关的条例；但 即 使 出 现 了，也 与 明 朝 类

似，或者说沿续了明朝的情况。张建民教授注意到

两条资料，一是明嘉靖时邓球撰 《闲适剧谈》卷二

《志英论》：“今国家民间典卖田宅，券有 ‘尽问四

邻房亲人等’语，然亦自民间为之，非由朝廷之旨

也。”二是明洪武年间 《教民榜文》规定：乡里人

民因贫卖产，“里邻亲属合该画字，不许把持刁蹬，

掯索财物酒食，违者治罪。”瑑瑨 两则资料反映出亲邻

先买权这一民间习俗确然存在，而国家法律却无正

面规定，只是有所涉及而已。与宋金元诸朝不同。
（三）与宋金元诸朝 “亲邻典主”法的反差

吕志兴教授认为，以亲、邻优先权为核心的不

动产优先购买权，“滥觞于中唐，于宋、元形成制

度，至明、清则融于交易习惯和家法族规”。瑑瑩 他比

较全面地 梳 理 了 宋 制，主 要 有：第 一， 《宋 刑 统》
卷十三 《户婚》“典卖指当论竞物业”起请条第三，
是修律大臣归纳中唐、五代以来敕文而形成的田宅

先买权专条，它确立了宋制框架：“应典卖、倚当

物业，先问 房 亲；房 亲 不 要，次 问 四 邻；四 邻 不

要，他人并得交易。房亲着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

处交易。如业主、牙人等欺罔邻亲，契帖内虚抬价

钱，及邻亲妄有遮吝者，并据所欺钱数，与情状轻

重，酌量科断。”瑒瑠 其 中 “着 价 不 尽” “虚 抬 价 钱”
“妄有遮吝”等用词，显然来自五代后周敕文。瑒瑡 第

二，太 祖 开 宝 时，又 明 确 四 邻 “以 东、南 为 上，
西、北次之；上邻不买，递问次 邻；四 邻 俱 不 售，
乃外召钱主。或一邻至著两家以上，东西二邻则以

南为上，南北二邻则以东为上”。瑒瑢 第三，太宗雍熙

间又定 “现 典 人”优 越 于 亲 邻 的 先 买 权。瑒瑣 第 四，
神宗熙宁、元丰间及哲宗绍圣元年，为 “贫而急售

者”计，皆以 “应问邻者，止问本宗有服亲及墓田

相去百户内与所断田宅接者”，即只限房亲和墓田

邻；“典卖 田 宅 遍 问 四 邻”只 是 偶 有 行 用。瑒瑤 第 五，
南宋 《庆元重修田令》及嘉定十三年刑部条册，进

一步规定亲邻重合，凡 “在 法 所 谓 ‘应 问 所 亲 邻’
者，止是问本宗有服纪亲之有邻至者。如有亲而无

邻，与有邻而无亲，皆不在问限”。瑒瑥 第六，关于出

诉期限，先 为 一 年，后 改 三 年。瑒瑦 总 之，两 宋 的 敕

令条册，陆续规定了享有先买权的主体 （亲、邻、
典主）、顺序 （先亲后邻；亲之先亲后疏，邻之先

东南、后 西 北 等；已 典 就 卖 之 现 典 主 排 斥 亲 邻）、
出诉期限 （一年，后改三年）等；关于取问及批退

时间，也当有规定。
元朝制度，我们以为，其初则沿用金及北宋之

制。因为 至 元 六 年 所 检 出 的、规 范 细 密 的 “旧

例”，瑒瑧当是金令及北宋敕令，元人尚无能力和条件

制定 出 这 样 的 条 格。其 享 有 承 买 优 先 权 的 主 体，
“房亲居先、邻人在中、典主最后，反映了先买权

中亲缘关系、毗邻地缘关系、法律事实关系的优先

等级顺次”。瑒瑨 其与南宋将 “亲”与 “邻”作为同时

具备的两个 条 件 的 严 格 不 同。瑒瑩 元 人 后 来 有 自 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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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只 是 补 充 前 制。一 是 加 长 了 亲 邻 典 主 的 批

退、酬价时间，由三、五日分别增加为十日、十五

日；二 是 增 加 了 罚 则，对 亲 邻 典 主 “违 限 不 行 批

退”“违限不行酬价”“故行刁蹬、取要画字钱物”
等行为，对 “业主虚抬高价，不相由问” “欺昧亲

邻典主，故不交业”等行为，分别予以 “（笞）决

一十七下”至 “四十七下”的处罚。瑓瑠

值得注意的是，元初启用亲邻典主法，是出于

处理现实争讼的需要：“至元六年七月，中书户部

承奉中书省札付：【来呈：】备太原路申 ‘本路人民

凡有典卖田宅、物业，有欺昧亲邻典主，【亲邻典

主】亦故行推调，不肯画字，厘勒望减价钱，反勒

要画字钱物，固非一端，以致相争，紊烦官司。为

无定例，不 能 决 断。乞 明 降’事。”瑓瑡 现 象 是 双 面

的，既有业主 “欺昧亲邻典主”的，也有亲邻典主

“故行推调，不肯画 字”， “厘 勒”业 主， “望 减 价

钱，反勒要画字钱物”的。田文镜欲破除旧俗，但

他只关注了业主之窘境，即亲邻掯勒、业主屈就的

一面；却 忽 视 了 亲 邻 典 主 被 欺 侮，即 业 主 高 抬 价

格、逼退亲邻的一面。于此，他只是得了一偏。而

整个清朝律例，也只得此一偏：不公允，拉 偏 架。
而历朝立法都顾及了这两方面。

明乎上述诸端，我们就会明白为何清末两知县

有上述貌似不同的说法。实际上，他们的说法，建

基于相同的事实。孔知县说：“查买卖田地，并无

先尽户族承买之例”，清朝没有田房由亲邻典主先

买之例。遍查律例，也无类似宋、元敕格那样的规

定。民间有风俗，法律无规定，无条可引，所以说

“无”。马知县说：“卖业先尽亲房，久干例禁”，我

大清禁止亲房先买已久，前有田文镜河南告示，后

有 《大清律例》《大清会典》附例。治罪有条，有

案可稽，所以说 “有”。无条允许，有条 禁 制，这

就是两位知县的一体两面。这表明，宋金元时期的

亲邻典主先买权制度，清朝时已无踪影。这是前朝

制度在后世消失不存，制度在发展中发生断裂的显

例。
不过，虽说有 条 禁 制，但 知 县 们 并 不 着 意 实

行。不见哪位知县据此定了谁的罪，也没人因此而

挨了八十板子。因为在本质上，田文镜的作为是将

民事争端 “入罪化”，布告 “按律治罪”，其实无律

可引；条例照 “不应为重律”断，随着时势移易，
大抵也被 理 解 为 田 文 镜 “以 严 厉 刻 深 为 治”瑓瑢 的 痕

迹之一。从现有资料看，紫阳知县们都将这些争讼

留置 在 “细 故”范 畴，而 且 大 抵 都 主 张 息 讼、无

讼，没人 把 它 视 为 罪 行，即 使 是 态 度 严 厉 的 马 知

县；而 且 像 业 主 宋 衍 甲、奸 中 夏 恩 修 “已 典 卖 田

宅，朦胧重复典卖”的严重违律行为，孔知县也没

有追究。按 《大清律例·户律·田宅》“典买田宅”
条：“……若将已典卖与人田宅，朦胧重复典卖者，
以所得 （重典卖之）价钱，计赃准盗窃论，免刺，
追价还 （后典买之）主，田宅从原典买主为业。若

重复典买之人及牙保知 （其重典卖之）情者，与犯

人同罪，追价 入 官。不 知 者，不 坐。”瑓瑣 较 真 的 话，
重复典卖之业主宋衍甲、中人夏恩修皆当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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